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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烈祝贺并欢迎您考入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!
一、报到时间及地点
1、新生报到时间：8月17日-8月18日。
2、新生报到地点：奇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就业办。
公路：从不同方向的汽车站—奇台汽车站。
二、携带文件及物品
1、新生入学时请携带身份证复印件8份（正反面印在一张A4纸上）、户口本复印件8份（首页、户主页、本人页印在一张A4纸上）。
2、初中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，一寸蓝底照片16张，家庭贫困证明（当地政府盖章）。
3、学校实行准军事化管理，住宿用品按学校统一要求自行购置（可在学校商店购置）。
三、收费项目及金额
根据自治区计委、自治区物价局新价非字【2000】28号、【2002】916号文件规定，新生入学报到需交以下费用。
1、学费：前两年按国家政策免收学费，第三年按中职收费2300元/年（文理有区别）、后两年按高职收费理科4200元/年，文科3800元/年，按学年缴纳。
2、住宿费：200元/学期，按学期交纳（南疆四地州及户籍在23个边境贫困县的学生按国家标准免收住宿费）（奇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）。
3、教材费300元/学期（按实际多退少补，南疆四地州及户籍在23个边境贫困县的学生每年补助300元教材费，）。
5、其他费用：保险费60元、校服285元、行李费295元。伙食费学校食堂刷卡消费。体检费根据当地要求另定。
四、奖、助学办法
符合国家政策、规定相关文件并品学兼优的学生，可以获得以下奖励及助学帮助：
1、南疆四地州学生全部享受国家助学金，其他地区20%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，标准为每人2000元/年（国家资助两年）。
2、特困生可获学校给予的贫困补助。
3、对品学兼优的学生实行奖学金制度：一等奖学金3000元，二等奖学金1500元，三等奖学金1000元(奇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）。
五、其它
1、学校与多家国内企业建立了广泛而又紧密的合作关系，毕业生由学院招生就业指导处推荐就业。
2、按教育部规定，新生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期报到者，必须事先书面或电话向学校请假，并附有原单位或所在地医院、街道、乡镇证明。请假须经学校批准，方为有效。未请假或请假未准逾期两周以上（含两周）者，取消其入学资格。
3、新生报到时必须携带身份证、户口本、毕业证、准考证、中考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（加盖学校公章），否则不予报到，克拉玛依地区考生不用提供中考成绩单。
[bookmark: _GoBack]4、联系电话：0994-7227279，15999072226（戴婉）；0990-6234377、6620737、6609801(传真)（校本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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